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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 年度   內政部委託國國立立中中興興大大學學辦理 
 

工地主任 220 小時職能訓練班報名簡章 
 

學校地址：臺中市南區國光路 250 號 （國立中興大學創新產業推廣學院） 

報名電話：（04）22855505~6（陳玉萍小姐） 

報名傳真：（04）22855507 

報名信箱：ypc@nchu.edu.tw 

簡章下載：( 搜尋路徑    先至國國立立中中興興大大學學首頁   搜尋「創創新新產產業業推推廣廣學學院院」   「專專業業證證照照」) 
※詳簡章說明請至本校網站下載報名表    http://www.siil.nchu.edu.tw/ 

一、目的： 

在使符合營造業法第 31 條第 1 項各款之一所規定資格者，修習營建、政府採購、品質管理、

環保及勞工安全衛生法規、工程圖說判識、工程材料檢測及判識、測量放樣、假設工程、工程施工

管理、工程施工機具及工程施工技術、土方及地下基礎工程、工程結構、機電及設備、契約規範、

職災案例之分析及預防、工地治安等相關課程，熟悉營建相關新訂法規及技術，並確實瞭解營造業

法內營造業工地主任法定權責及執行業務方式相關規定，提昇工作職能。 

二、主管機關：內政部 

三、代訓機構：國立中興大學 

四、報名費用：新台幣參佰（300）元整。（可抵參訓費用，若報名梯次無法開班時，退回報名費用） 

五、參訓費用：工地主任 220 小時職能訓練班新台幣參萬（30,000）元整。 

六、專案優惠：機關或公司單位以團團體體報報名名者，另有報名費優優惠惠。 

七、講習對象類別及參訓人員報名資格： 

1. 專科以上學校土木、建築、營建、水利、環境或相關系、科畢業，並於畢業後有二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
程經驗者。 

2. 職業學校土木、建築或相關類科畢業，並於畢業後有五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。 

3. 高級中學或職業學校以上畢業，並於畢業後有十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。 

4. 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土木、建築或相關類科考試及格，並於及格後有二年以上土
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。 

5. 領有建築工程管理甲級技術士證或建築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證，並有三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。 

6. 專業營造業，得以領有該項專業甲級技術士證或該項專業乙級技術士證，並有三年以上該項專業工程經
驗者為之。 

八、課程時段：假日班:週六至週日上午 09：00 ~ 16：00；夜間班:週一至週五晚上 18：30 ~ 21：30 

九、104 年度預定開設班別和日期：【於開課三週前繳齊報名資料，經本校初審後，即完成報名】 

★【臺中班】 (上課地點：國立中興大學雲平樓)【臺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】 

第一期工地主任220小時職能訓練班（夜間班）：104年01月26日~04月30日-（報名中） 

第二期工地主任220小時職能訓練班（假日班）：104年06月09日~08月23日-（報名中） 

第三期工地主任220小時職能訓練班（夜間班）：104年06月29日~12月14日-（報名中） 

※備註：以上班別課表為預定之期程，得視實際報名情況調整開班日期和時間。 

http://www.siil.nchu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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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出勤考核: 

（一）課程總時數： 

課程總時數為 220 小時，詳見課程時間及師資一覽表 

（二）上課簽到退： 

1. 參訓人員每日上課時段均需簽到及簽退（上午、下午或晚上）且一個禮拜課堂點名二次。於當日課程結

束後傳真學員出勤表予內政部營建署。 

2. 簽到系統需紀錄參訓人員講習編號、課程期別（梯）次、上課日期、課程講師、簽到退時間等資料。 

3. 為確保參訓人員本人到場上課，自然人憑證登錄時需拍照登錄影像檔。 

4. 至鄰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自然人憑證（攜帶本人身分證正本和印章）。 

（三）缺課與遲到認定: 

1. 上課前 1 小時始得刷簽到。 

2. 上課 20 分鐘後簽到即認定為遲到。 

3. 結束下課 20 分鐘前刷退認定為早退。 

4. 下課 1 小時後之刷卡均視同未刷卡。 

5. 只簽到未簽退者、只簽退未為簽到者或點名 30 分鐘內未到者，均認定該時段為整個時段缺課。 

6. 不定期點名，於規定時間內（30 分鐘）拍照登錄影像檔。（點名未到或冒名頂替者，視為缺課）。 

7. 遲到早退三次累計為 1 小時曠課。 

8. 每天之點名單將張貼於公布欄、學員缺席時數每週統計一次並張貼於公布欄，請學員自行查核缺曠課時

數，有任何問題請向值班人員反應。 

（四）請假: 

1. 國家考試、軍事點召、訂婚、結婚、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，經驗附證明文件並辦妥請假手續者得

不計入扣分。 

2. 學員應於請假日前辦妥前項請假手續；病假、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，得於請假後 3 日內補辦完成，

未依規定辦理者，一律視為缺課。 

3. 學員受訓期間，缺曠課總時數（含請假）不得超過 18 小時。 

 

十一、成績考核: 

1. 評定考試成績比重:（1）第一類科佔 50%（2）第二類科佔 50%。 

2. 上述二項成績及格分數為 60 分，其中任一項不及格者，不得發給結業證書。 

3. 總成績及格分數為 60 分（含）以上。 

4. 及格類科成績保留以第一次考試日起三年為限。 

5. 期末綜合測驗未達 60 分者得參加補考，並以二次為限。（補考學員由本校通知於下一梯次評定考試日期。

每位學員補考至遲應三年內完成，如因故無法在本中部考區補考者，本校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安排至其他

考區補考；補考無故缺考或未於三年內完成補考者，喪失補考資格。） 

6. 由內政部統一舉行考試，一年內舉辦三次（於 1 月、5 月和 9 月之第個星期日辦理）。 

7. 每類科考試時間不超過 90 分鐘，並於一天內完成。 

十二、課程教材: 

課程教材採用由內政部營建署統一籌劃編製。 

十三、成績複查: 

主管機關公布評定考試成績後二週內，由本校填具成績複查申請表函送主管機關申請複查，主管機關以學

員原答案卡重新辦理電腦閱卷後將結果函復本校。複查成績以一次為限，且逾期不予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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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評定考試測驗方式: 

1. 考試題型以 50 題選擇題為主（由主管機關會統一命題），每題 2 分，答錯不倒扣。 

2. 培訓課程合併為二類科，每類科考試時間為 90 分鐘。 

3. 採電腦閱卷方式，考試時請攜帶國民身分證、2B鉛筆、橡皮擦、原子筆（藍或黑）和計算機。 

4. 評定考試注意事項。 

十五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予核發結業證書: 

1. 當場或事後查獲考試作弊。 

2. 缺課總時數超過 18 小時以上（含請假）。 

3. 冒名頂替上課者。 

4. 受訓資格不符規定或證明文件不實。 

5. 總成績未達 60 分。 

6. 評定考試測驗經補考三年，總成績仍未達 60 分。 

7. 喪失補考資格者。 

 備註:已核發結業證書，經查獲違反前點規定者，主管機關得撤銷其結業證書。 

十六、證書核發: 

 結訓成績經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，由本校製作結業證書送請主管機關用印後轉由本校頒發。證書頒發時間

約綜合測驗後二~四個月。 

十七、問卷調查: 

1. 每一門課程都有一張課程意見調查表，分別針對： 

 授課講師之考核：為本校聘用講師之依據。 

 對培訓機構之建議：作為本校行政作業改善之參考。  

 工程品質相關問題之協助解決：請適當陳述工程上遭遇之問題，本校可代為詢問解決方式。 

2. 請學員詳實填寫意見調查表，並於每門課程結束後，將該課程之問卷調查表繳回。 

十八、其它事項: 

1. 本校製作學員識別證（識別證上標明訓練名稱、學員姓名、編號、期別、黏貼照片）請學員於上課、考

試時配戴。  

2. 請勿在教室內吸煙。 

3. 上課中請勿使用呼叫器及行動電話。 

4. 若有未盡事宜，則另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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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委託國立中興大學辦理 
營造業工地主任 220小時職能訓練課程講習班 104年度第  期課程科目和時數表 

104/00/00～104/00/00 

課程 科目 
時數

(小時) 
講師 日期 時間 

第一單元 

營建、政府採購、品質管

理、環保及勞工安全衛生

法規： 

36小時 

營造業法、營造業法施行細則及其子法 6    

政府採購法及品質管理相關法令 12    

環境保護與營建有關法令 6    

勞工安全衛生與營造有關法令 6    

建築法、建築管理自治條例及建築技術規則 6    

第二單元 

工程圖說判識： 

8小時 

土木建築工程圖說之判識 4    

機電及管線系統工程圖說之判識 4    

第三單元 

工程材料檢測及判識： 

18小時 

鋼結構材料檢測及判識 3    

混凝土材料檢測及判識 3    

鋼筋材料檢測及判識 3    

裝修、防水材料檢測及判識 2    

瀝青混凝土材料、土壤檢測及判識 3    

水電、消防材料檢測及判識 2    

其他材料檢測及判識（含非破壞性檢測） 2    

第四單元 

測量放樣： 

12小時 

緒論 1.5    

平面位置及高程測量 4    

辦識、用圖及 GIS 1    

線路測量 1    

工程放樣 3.5    

施工中檢測 1    

第五單元 

假設工程： 

10小時 

施工架組配工程 2    

模板支撐工程 2    

擋土支撐工程 2    

工地安全設施 2    

交通維持設施 2    

第六單元 

工程施工管理： 

40小時 

施工計劃研擬及執行 9    

進度管理 9    

成本管理 6    

品質管理 4    

物料管理及分包商協調 6    

施工介面管理 3    

營建倫理 3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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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委託國立中興大學辦理 
營造業工地主任 220小時職能訓練課程講習班 104年度第  期課程科目和時數表 

104/00/00～104/00/00 

課程 科目 
時數

(小時) 
講師 日期 時間 

第七單元 

工程施工機具及工程施

工技術： 

30小時 

施工技術與機具之評估與管理 1    

工區佈設及通用施工機具 2    

連續壁及基樁工程 4    

混凝土工程 3    

道路工程 4    

橋樑工程 5    

隧道及管道工程 7    

軌道工程 1    

裝修及防水工程 1    

維護環境生態之營建工程技術 2    

第八單元 

土方及地下基礎工程： 

18小時 

地質鑽探報告判讀及土方工程 3    

安全監測工程 3    

地盤改良 3    

基礎工程、管線及構造物防護措施 3    

開挖工法、擋土措施及地下水處理 6    

第九單元 

工程結構： 

16小時 

模板、鋼筋及混凝土 6    

特殊混凝土 4    

鋼結構 6    

第十單元 

機電及設備： 

16小時 

給排水衛生工程 3    

機電工程 3    

昇降梯、電扶梯 2    

空調工程 3    

消防及警報系統 3    

建築機水電工程界面整合 2    

第十一單元 

契約規範： 

8小時 

工程契約概論 3    

爭議處理 3    

工程保險 2    

第十二單元 

職災案例之分析及預防： 

6小時 

職業災害類型與原因分析 3    

職業災害預防與對策 3    

第十三單元 

工地治安： 

2小時 

保全系統 1    

緊急應變與處理 1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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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興大學辦理內政部委辦營造業工地主任 220小時職能訓練課程講習【報名表】 

姓    名  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

請 

貼 

2 

吋 

大 

頭 

照 

性    別  出生年月日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血    型  籍貫/出生地  

通訊電話 
（公）：             （宅）：           手機： 

 傳真：             E-mail： 

通訊地址 □□□-□□ 

報名學歷 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     年制           科（系）所畢業      年    月畢業 

服 

務 

經 

歷 

服務公司機關名稱 單位部門 職稱 服務年資起迄年月 服務年資累計 

       年  月至   年  月     年   月 

       年  月至   年  月     年   月 

       年  月至   年  月     年   月 

       年  月至   年  月     年   月 

       年  月至   年  月     年   月 

現  職        年  月至   年  月     年   月 

報名班別 □夜間班 □假日班  符合服務年資總合計     年   月 

符
合
受
訓
報
名
資
格(

請
擇
一
勾
選) 

※檢附符合營造業法第 31條第一項各款之之ㄧ資格且經中央主管機關評定合格者，符合資格第_____款。 ※備齊繳驗證件 

□ 
1.專科以上學校土木、建築、營建、水利、環境或相關系、科畢業，並於畢業後有二年以上土木或

建築工程經驗者。【□相關學歷畢業證書影本】 

□報名表正本 

□2吋大頭照 3張 

□1吋大頭照 1張 

□身分證影本 

□服務證明書正本 

□經歷證明書正本 

□勞保或所得清單 

□繳費單據證明 

□自然人憑證影本 

□其他： 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備註： 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□ 
2.職業學校土木、建築或相關類科畢業，並於畢業後有五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。        

【□相關學歷畢業證書影本】 

□ 
3.高級中學或職業學校以上畢業，並於畢業後有十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。             

【□相關學歷畢業證書影本】 

□ 
4.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土木、建築或相關類科考試及格，並於及格後有二年

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。【□普考或特考及格證書影本】 

□ 
5.領有建築工程管理甲級技術士證或建築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證，並有三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

驗者。【□建築工程技術士證影本】 

□ 
6.專業營造業，得以領有該項專業甲級技術士證或該項專業乙級技術士證，並有三年以上該項專業

工程經驗者為之。【□專業技術士證影本】 

收據抬頭 收據抬頭名稱（全銜）： 統編： 

說
明(

請
詳
細
閱
讀) 

1.學員資格經初審核可者，以郵寄或 E-mail通知註冊，至開課前 5天完成報名及繳費手續，額滿截止。【最低開課人數為 20人】 

2.檢附報名文件資料：【附表一】報名表【附表二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【附表三】具結書【附表四】服務證明書【附表五】經歷證明書。 

3.繳納參訓費用（含報名費、學雜費、首次評定考試費用、課堂補充講義、結業證書）。 

4.評定考試合格之學員將頒發結業證書，並報請內政部營建署核發營造業工地主任執業證（由本校代收 500元證照費）。 

5.參訓人員需親自參訓，如有代理上課情事，撒銷參訓資格，並不再受理報名參訓。課程缺課時收超過 18小時及曠課時間（遲到、早退超過 20

分鐘達三次者，視同曠課 1小時）超過 10小時者，不予核發結訓證明，並不得補考且不得退費。 

6.評定考試採保密性出題。 

7.參訓人員基本資料將造冊函送內政部營建署且登錄訓練管理系統，以利核發工地主任執業證作業，其參訓人員背景經歷資料將提供予課程授課

講師以調整授課內容和方式，基本資料供本校通知參訓人員相關訊息之用途。本校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妥善使用及保管前述資料。 

8.繳費方式：□(1)本校企劃行銷組臨櫃繳交現金。□(2)購買郵政匯票，抬頭為「國立中興大學」。□(3)開立即期支票，抬頭為「國立中興大學」。 

 ※將匯票或支票連同填妥之報名表"掛號"郵寄至 ─ 40227臺中市南區國光路 250號 (創新產業推廣學院企劃行銷組收) 

 報名/洽詢時間：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9:00-12:00；下午 14:00-17:00   報名/洽詢電話：(04) 22855506  報名/傳真：(04) 22855507  

※【個人資料提供同意說明】已詳閱簡章及報名表所有內容，本人同意接受貴校於上

述所列之說明內容使用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。 
學員簽名： 

承辦人初審  
審核 

結果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班主任簽章  

 

【附表一】 【編號：______ 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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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（正面） 

 

 

 

 

（反面） 

【附表二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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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 結 書 

本人____________參加「內政部委託辦理營造業工地主任 220 小

時職能訓練課程講習」，所附證件如有偽造、假造、塗改，或受訓期

間有冒名頂替上課等情事者，應自負法律責任。且一經查明，取消本

人於本職能訓練課程所有資格認定（包括結業證書文件、領取營造業

工地主任執業證資格），並不要求任何退費。 

此據 

具結人：______________ （簽章）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【附表三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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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興大學辦理內政部委辦營造業工地主任 220小時職能訓練課程講習 

服務證明書 

姓名  出生年月日  

性別  身分證字號  

服務單位  

服務部門  職稱  

工作內容  

任職起迄時間  

（應扣除服役年資） 

自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共計服務年資     年     月  【 □現仍在職  □現已離職 】 

※上列證明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

   機關公司名稱（全銜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章） 

   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機關公司統一編號（或機構立案證號）：                （公營機關免填） 

   機關公司電話： 

   機關公司地址： 

   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 

證明書填寫 

注意事項 

1.依據營造業工地主任評定回訓及管理辦法第四條，工程經驗之證明文件如下： 

  服務證明書：凡計入工程經驗者，不論在職或已離職均需開立。 

(1) 在政府機關、公（軍）營機構服務者，應繳驗該機關（構）出具載明任職職系說明之
服務證明書。 

(2) 在依法登記之開業建築師事務所、技師事務所、營造業、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民營事
業機構之營繕單位服務者，應繳驗該事務所、公司或機構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及其
出具載明任職工作性質之服務證明書。 

經歷證明書：凡計入工程經驗者，不論在職或已離職均需開立。 

應記載實際擔任之工作或工程之名稱、地點、面積、型態及所任之工作項目、起訖時間
等。 

2.本工程經驗證明文件若有欄位必須填寫完整，且應加蓋服務單位及負責人章方有有效。 

3.本工程經驗證明文件若內容塗改應加蓋負責人章方才有效。 

4.若工作期間與服役期間重疊應扣除。 

5.若要使用其它格式工作證明書，請注意以上各欄位項目均應具備，  

 

 

 

【附表四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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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興大學辦理內政部委辦營造業工地主任 220小時職能訓練課程講習 

經歷證明書 

姓名  出生年月日  

性別  身分證字號  

項
次 

工作（工程）名稱 工作項目 面積（M2） 起訖時間 地點 型態 

1 
     

□土木工程 

□建築工程 

2 
     

□土木工程 

□建築工程 

3 
     

□土木工程 

□建築工程 

4 
     

□土木工程 

□建築工程 

※上列證明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

   機關公司名稱（全銜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章） 

   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機關公司統一編號（或機構立案證號）：                （公營機關免填） 

   機關公司電話： 

   機關公司地址： 

   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 

證明書填寫     

注意事項 

※經歷證明書：凡計入工程經驗者，不論在職或已離職均需開立。 

應記載實際擔任之工作或工程之名稱、地點、面積、型態及所任之工作項目、起訖時
間等。 

1.本工程經驗證明文件若有欄位必須填寫完整，且應加蓋服務單位及負責人章方有有效。 

2.本工程經驗證明文件若內容塗改應加蓋負責人章方才有效。 

3.若工作期間與服役期間重疊應扣除。 

4.一家公司需填寫一張經歷證明書。（表格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影印）  

 

【附表五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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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興大學辦理內政部委辦營造業工地主任 220小時職能訓練課程講習 

服務證明書【參考範例】 

姓名 王〇明 出生年月日 58.05.08 

性別 男 身分證字號 A123456789 

服務單位 〇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

服務部門 工務部 職稱 監造工程師 

工作內容 監工 

任職起迄時間  

（應扣除服役年資） 

自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共計服務年資     年     月  【 □現仍在職  □現已離職 】 

※上列證明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

   機關公司名稱（全銜）：〇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章） 

   負責人姓名：郭〇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機關公司統一編號（或機構立案證號）：23456789          （公營機關免填） 

   機關公司電話：（04）2233-5566 

   機關公司地址：臺中市南區國光路 250號 

   中  華  民  國      〇〇〇     年      〇〇    月       〇〇   日 

證明書填寫 

注意事項 

1.依據營造業工地主任評定回訓及管理辦法第四條，工程經驗之證明文件如下： 

  服務證明書：凡計入工程經驗者，不論在職或已離職均需開立。 

(1) 在政府機關、公（軍）營機構服務者，應繳驗該機關（構）出具載明任職職系說明之
服務證明書。 

(2) 在依法登記之開業建築師事務所、技師事務所、營造業、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民營事
業機構之營繕單位服務者，應繳驗該事務所、公司或機構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及其
出具載明任職工作性質之服務證明書。 

經歷證明書：凡計入工程經驗者，不論在職或已離職均需開立。 

應記載實際擔任之工作或工程之名稱、地點、面積、型態及所任之工作項目、起訖時間
等。 

2.本工程經驗證明文件若有欄位必須填寫完整，且應加蓋服務單位及負責人章方有有效。 

3.本工程經驗證明文件若內容塗改應加蓋負責人章方才有效。 

4.若工作期間與服役期間重疊應扣除。 

5.若要使用其它格式工作證明書，請注意以上各欄位項目均應具備，  

【附表六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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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興大學辦理內政部委辦營造業工地主任 220小時職能訓練課程講習 

經歷證明書【參考範例】 

姓名 王〇明 出生年月日 58.05.08 

性別 男 身分證字號 A123456789 

項
次 

工作（工程）名稱 工作項目 面積（M2） 起訖時間 地點 型態 

1 

〇〇〇鄉〇〇村〇〇

〇號〇〇支線〇〇改

善工程 

品管工程師 1,562（M2） 86.02~88.09 
臺北市
信義區 

■土木工程 

□建築工程 

2 
〇〇國小廁所整修暨

屋頂地坪改善工程 

監造工程師 1,080（M2） 88.10~89.12 
臺中市
大甲區 

□土木工程 

■建築工程 

       

       

※上列證明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

   機關公司名稱（全銜）：〇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章） 

   負責人姓名：郭〇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機關公司統一編號（或機構立案證號）：23456789            （公營機關免填） 

   機關公司電話：（04）2233-5566 

   機關公司地址：臺中市南區國光路 250號 

   中  華  民  國      〇〇〇     年      〇〇    月       〇〇   日 

證明書填寫     

注意事項 

※經歷證明書：凡計入工程經驗者，不論在職或已離職均需開立。 

應記載實際擔任之工作或工程之名稱、地點、面積、型態及所任之工作項目、起訖時
間等。 

1.本工程經驗證明文件若有欄位必須填寫完整，且應加蓋服務單位及負責人章方有有效。 

2.本工程經驗證明文件若內容塗改應加蓋負責人章方才有效。 

3.若工作期間與服役期間重疊應扣除。 

4.一家公司需填寫一張經歷證明書。（表格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影印）  

 

  

【附表七】 


